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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一、发行股票数量及价格 

发行股票数量：35,745,606 股 

发行股票价格：18.24 元/股 

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651,999,853.44 元 

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639,620,850.64 元 

二、本次发行股票上市时间 

股票上市数量：35,745,606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  

股票上市时间：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2020 年 8 月 31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并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了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本次新增股份将于 2020

年 9月 9日上市。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为 385,858,813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调

整后 A 股每股收益为 0.4439 元。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

的上市条件。 

三、本次发行股票上市流通安排 

本次发行中，获配对象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得

转让，锁定期结束后按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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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资产过户及债务转移情况 

经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勤信验【2020】第 0044 号

《验资报告》验证，截至 2020 年 8 月 13 日，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共筹得人民

币 651,999,853.44 元，均以人民币现金形式投入，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12,379,002.80 元（不含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639,620,850.64 元。 

本次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及债务转移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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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涵义： 

公司、发行人、雄韬

股份 

指 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本次非公

开发行、本次非公开

发行 A 股股票 

指 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超过三十五名特定对象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的行为 

A 股 指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及挂牌交易的人民币普通股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股东大会 指 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暂行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 指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公司章程》 指 现行有效的《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认购邀请书》 指 《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认购

邀请书》 

《认购邀请书》（追加

认购） 

指 《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认购

邀请书》（追加认购） 

《申购报价单》 指 《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申购

报价单》 

《申购报价单》（追加

认购） 

指 《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申购

报价单》（追加认购） 

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

市公告书、《发行情况

报告暨上市公告书》、

本报告书 

指 《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行

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 

定价基准日 指 发行期首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天风证券 

指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律师 指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审计及验资机构、中

勤万信 

指 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指 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定，公司发行股票并上市后在一定

期限内不能上市流通的股份 

无限售条件的股份 指 公司发行股票并上市后即可上市流通的股份 

元 指 人民币元 

注：本报告书中，除特别说明外，所有数值通常保留 2 位小数，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

和尾数不符，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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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19 年 4 月 23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2019 年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雄韬股

份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相关事项。 

2019 年 5 月 14 日，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雄韬股份非公开发

行 A 股股票的相关事项。 

2019 年 8 月 12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2019 年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非公

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修订稿）及相关事项。 

2019 年 9 月 29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2019 年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决议有效期的相关事项。 

2019 年 10 月 23 日，公司 2019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决议有效期、关于提请股东大会调整董事会授权有效期的

议案等相关事项。 

2019 年 10 月 23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2019 年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雄韬

股份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二次修订稿）及相关事项。 

2020 年 2 月 24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调整《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等相关事项。 

2020 年 3 月 11 日，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

调整《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等相关事项。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2020 年 1 月 9 日，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对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申

请进行了审核。根据审核会议结果，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申请获得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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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3 月 3 日，公司收到了证监会下发的《关于核准深圳市雄韬电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303 号），核准公

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70,022,641 股新股的事项。 

（三）本次发行的缴款与验资情况 

截至 2020 年 8 月 12 日，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12 名发行对象已将认购资金全

额汇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账户。本次发行不涉及购买资产或者以资产支

付，认购款项全部以现金支付。经勤信验【2020】第 0043 号《验资报告》验证，

截至 2020 年 8 月 12 日，天风证券指定的收款银行账户已收到 12 家特定投资者

缴付的认购资金总额人民币 651,999,853.44 元。 

2020 年 8 月 13 日，天风证券已将上述认购款项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用后划转

至公司指定的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经勤信验【2020】第 0044 号《验资报告》

验证，截至 2020 年 8 月 13 日，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共筹得人民币 651,999,853.44

元，均以人民币现金形式投入，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12,379,002.80 元（不含税）

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639,620,850.64 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股本)人

民币 35,745,606.00 元，新增资本公积(资本溢价)人民币 603,875,244.64 元。 

（四）本次发行的股份登记情况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2020年 8 月 31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并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出具了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 

二、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一）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向不超过三十五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本次发行承销

方式为代销。 

（二）发行股票的类型 

本次发行的股票为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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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行股票的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股。 

（四）募集资金总额及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数量为 35,745,606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651,999,853.44 元。 

（五）发行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2020 年 7 月 23 日），发行价

格不低于发行期首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百分之八十（发行期首日前

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发行期首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发

行期首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即 18.24 元/股。 

最终发行价格由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询价情况及《认购邀请

书》约定的原则确定为 18.24 元/股，为发行底价 18.24 元/股的 100.00%。 

（六）限售期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发行对象认购的股票限售期

为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6个月。发行对象认购的股票在前述限售期限届满后，其

转让和交易依照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则

办理。 

（七）募集资金的存放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651,999,853.44 元。2020 年 8 月 13 日，天

风证券已将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划转至公司指定的募集资金

专项存储账户。公司将根据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对本次募集资金实施专户管理，

专款专用。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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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认购邀请书发送情况 

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已于 2020 年 7月 15日向中国证监会报送《深

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拟发送认购邀请书的投资者名

单》，在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报送上述名单后，新增一名有认购意向的投资者：浙

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2020 年 7 月 22 日，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发送了《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认购邀请书》（以下简称“《认购邀请书》”），2020 年 7 月 27 日 9:00-12:00，

在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的见证下，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进行了初

步询价。由于初步询价后募集资金规模和发行股份数量均未达到上限，根据本次

发行的发行方案，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以确定的价格，即 18.24 元/

股向投资者继续征询认购意向并发出《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 A 股股票认购邀请书（追加认购）》（以下简称“《认购邀请书（追加认

购）》”），追加认购已于 2020 年 8 月 10 日结束。 

追加认购期间，除初始询价已发送投资者名单外，又有新增 3 名投资者表达

了认购意向，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1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 王若萍 

综上，发行期间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共计向 117 名投资者发送了

《认购邀请书》及其附件、《认购邀请书》（追加认购）及其附件等文件，询价

的对象包括：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收市后发行人前 20 名股东（不含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已经表达了认购意向的 56 名投资者、21 家证券投资

基金管理公司、15 家证券公司和 5 家保险机构投资者。 

天风证券及广东信达律师对最终认购邀请名单的投资者认购资格及合规性

进行了审慎核查，认购邀请文件的发送范围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

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也符合发行人董事会、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有关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及发行对象的相关要求。参与本次

发行申购报价的投资者及其管理的产品不存在“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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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

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通过直接或通过结构化产品等形式间接参与本次发行

认购”，不存在“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主承销商以

及利益相关方向发行对象作出保底保收益或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或向发行对象

直接或间接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的情形。 

（二）申购报价情况 

经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与律师的共同核查，截至 8 月 10 日追加认购结束，

共收到 12 家投资者报价，其中 3 家属于证券投资基金，无需缴纳保证金，其报

价为有效报价；其余 9 家投资者均按约定缴纳了申购保证金，合计 3,510 万元，

其报价均为有效报价。本次发行的询价工作中，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共收到

12 笔有效报价，0 笔无效报价，有效申购金额为人民币 65,200 万元。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申购报价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发行对 

象类别 

关联 

关系 

限售期 

（月） 

申购价格 

（元/股） 

申购金额 

(万元)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 

参与申购的发行对象申购报价及获配情况 

1 上海驰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投资者 无 6 18.25 3000 1,644,736 29,999,984.64 

2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公司 无 6 
19.12  3,000 

2,741,228 49,999,998.72 
18.31  5,000 

3 
北京京能能源科技并购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其他投资者 无 6 18.24  19,000 10,416,666 189,999,987.84 

4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公司 无 6 18.25  3,000 1,644,736 29,999,984.64 

5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 无 6 18.30  3,000 1,644,736 29,999,984.64 

6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公司 无 6 18.24 3,000 1,644,736 29,999,984.64 

小计 - - - - - 获配小计 19,736,838 359,999,925.12 

申购不足时引入的其他投资者 

1 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证券公司 无 6 18.24  6,000 3,289,473 59,999,987.52  

2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 无 6 18.24  3,300 1,809,210 32,999,990.40 

3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公司 无 6 18.24  2,300 1,260,964 22,999,983.36 

4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 无 6 18.24  5,700 3,125,000 57,000,000.00 

5 新余市星睿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其他投资者 无 6 18.24  6,400 3,508,771 63,999,983.04 

6 王若萍 其他投资者 无 6 18.24  5,500 3,015,350 54,999,984.00 

小计 - - - - - 获配小计 16,008,768 291,999,928.32 

大股东及关联方认购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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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发行对象 
发行对 

象类别 

关联 

关系 

限售期 

（月） 

申购价格 

（元/股） 

申购金额 

(万元)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 

1 - - - - - - - - 

小计 - - - - - 获配小计 - - 

无效报价情况 

序号 发行对象 
发行对象类

别 

无效报价原

因 

申购价格

（元/股） 

申购股数

（股）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 

1 无 - - - - - - 

（三）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最终获配情况 

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并严格按照《认购邀请书》、《认购邀请书》（追

加认购）中确定的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获配股份数量的程序和规则，确定本次

发行价格为 18.24 元 /股，发行股数 35,745,606 股，募集资金总额

651,999,853.44元，未超过发行人股东大会决议和中国证监会批文规定的上限。

本次发行对象最终确定为 12家。本次发行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认购对象 
锁定期 

（月） 

配售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 

1 上海驰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6 1,644,736 29,999,984.64 

2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6 2,741,228 49,999,998.72 

3 北京京能能源科技并购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6 10,416,666 189,999,987.84 

4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 1,644,736 29,999,984.64 

5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 1,644,736 29,999,984.64 

6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 1,644,736 29,999,984.64 

7 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6 3,289,473 59,999,987.52  

8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 1,809,210 32,999,990.40 

9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 1,260,964 22,999,983.36 

10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 3,125,000 57,000,000.00 

11 新余市星睿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6 3,508,771 63,999,983.04 

12 王若萍 6 3,015,350 54,999,984.00 

合计 - 35,745,606 651,999,853.44 

经核查，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定价及配售过程符合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

会及中国证监会审议通过的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

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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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一）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1、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20,000.0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 619 号 505 室 

法定代表人：夏理芬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

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2、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资本：1,013,725.8757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5 号 2-6 层 

法定代表人：陈共炎 

经营范围：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

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融资融券；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

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代销金融产品；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保险兼业代理业

务；销售贵金属制品。（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需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

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3、新余市星睿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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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新余市星睿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42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江西省新余市仙女湖区钤阳办事处白田村 

法定代表人：彭斌 

经营范围：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

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4、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资本：23,8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北京市顺义区安庆大街甲 3 号院 

法定代表人：杨明辉 

经营范围：（一）基金募集；（二）基金销售；（三）资产管理；（四）从

事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五）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其他业务。（市场主体依法

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

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

营活动。） 

5、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50,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杭州市下城区天水巷 2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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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盛建龙 

经营范围：证券资产管理业务，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业务。  

6、北京京能能源科技并购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公司名称：北京京能能源科技并购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公司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资本：200,1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北京市顺义区临空经济核心区融慧园 6 号楼 9-63 

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京能同鑫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唐鑫炳为代表）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股权投资。（“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

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

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

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下期出资时间为 2019 年 12

月 31 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7、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上市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 1012 国信证券大厦十六层至二十六层 

法定代表人：何如 

成立日期：1994 年 06年 30日 

经营范围：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

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融资融券；证券投资基金

代销；金融产品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证券投资基金托管、股票

期权做市。 

8、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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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住  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环路 1318号 9 楼 

法定代表人：于业明 

注册资本：人民币 15000.0000万 

成立日期：2003 年 4月 3日 

营业期限：2003 年 4月 3日至 2053年 4月 2日 

经营范围：基金管理业务；发起设立基金及中国有关政府机构批准及同意的

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上海驰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上海驰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0000万元整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杨高南路 799号第 6层 04A单元 

法定代表人：钱明飞 

经营范围：资产管理，投资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有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2015 年 8月 12日 

营业期限：2015 年 8月 12日至 2035年 8月 11日 

10、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上市） 

注册资本：人民币元 436866.786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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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1号国贸大厦 2座 27层及 28层 

法定代表人：沈如军 

经营范围：一、人民币特种股票、人民币普通股票、境外发行股票，境内外

政府债券、公司债券和企业债券的经纪业务；二、人民币普通股票、人民币特种

股票、境外发行股票，境内外政府债券、公司债券和企业债券的自营业务；三、

人民币普通股票、人民币特种股票、境外发行股票，境内外政府债券、公司债券

和企业债券的承销业务；四、基金的发起和管理；五、企业重组、收购与合并顾

问；六、项目融资顾问；七、投资顾问及其他顾问业务；八、外汇买卖；九、境

外企业、境内外商投资企业的外汇资产管理；十、同业拆借；十一、客户资产管

理。十二、网上证券委托业务；十三、融资融券业务；十四、代销金融产品；十

五、证券投资基金代销；十六、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十七、证券投资

基金托管业务；十八、经金融监管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1995 年 7月 31日 

营业期限：1995 年 7月 31日至长期 

11、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资本：人民币 890794.7954万元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 618号 

法定代表人：贺吉 

经营范围：证券经纪；证券自营；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

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融资融券业务；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代销

金融产品业务；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股票期权做市业务；中国证监会

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1999 年 08月 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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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期限：1999 年 08月 18日 至 不约定期限 

12、王若萍 

姓名：王若萍 

性别：女 

民族：汉 

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 

身份证号：4201061961****4428 

（二）本次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及交易情况 

上述发行对象与公司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最近一年不存在重大交易情

况，目前也没有未来交易的安排。 

（三）发行对象的认购资金来源 

本次非公开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为 12名，发行对象具体认购产品/资金

来源情况如下： 

序号 认购对象 
认购产品/资金来源 配售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 

1 上海驰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驰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驰

泰卓越二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644,736 29,999,984.64 

2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741,228 49,999,998.72 

3 
北京京能能源科技并购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 

北京京能能源科技并购投资基

金（有限合伙） 
10,416,666 189,999,987.84 

4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644,736 29,999,984.64 

5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国联安基金中国太平洋人寿股

票定增型（个分红）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 

1,644,736 29,999,984.64 

6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644,736 29,999,984.64 

7 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浙商资管聚金鼎瑞 1号单一资

产管理计划 
2,741,228 49,999,998.72 

浙商资管聚金鼎瑞 3号单一资

产管理计划 
548,245 9,999,988.80 

8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夏磐利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1,809,210 32,999,99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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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260,964 22,999,983.36 

10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财通基金-希瓦多策略 1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财通基金希瓦定

增 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37,061 2,499,992.64 

财通基金－浙江鸿正精密机械

有限公司－财通基金安吉 120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548,246 10,000,007.04 

财通基金-董卫国-财通基金玉

泉 908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614,035 11,199,998.40 

财通基金-孙韬雄-财通基金玉

泉 963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54,825 1,000,008.00 

财通基金-博永宏域二号多层次

资本市场精选契约型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财通基金博永宏域二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09,649 1,999,997.76 

财通基金-证大量化价值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财通基金证大定增

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09,649 1,999,997.76 

财通基金-胡吉阳-财通基金言

诺定增 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54,825 1,000,008.00 

财通基金-徐桂芹-财通基金玉

泉 893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274,123 5,000,003.52 

财通基金-李树平-财通基金玉

泉弘龙 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64,473 2,999,987.52 

财通基金-乐瑞宏观配置 4号基

金-财通基金玉泉乐瑞 4号单一

资产管理计划 

54,825 1,000,008.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财通内需增长 12个月定期开放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03,289 18299991.36 

11 新余市星睿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新余市星睿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3,508,771 63,999,983.04 

12 王若萍 王若萍 3,015,350 54,999,984.00 

合计 - 35,745,606 651,999,853.44 

本次非公开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为12名，根据询价结果，发行人、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及发行人律师对获配机构进行核查，并获取了获配机构承诺声

明，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及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没有直接

认购或通过结构化等形式间接参与本次发行认购。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认为本

次发行的发行对象认购资金来源真实、完整，认购资金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来源于

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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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发行对象适当性管理及合规性核查 

1、发行对象适当性管理情况 

根据证监会《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和中国证券业协会《证券经

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的要求，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须

开展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工作。本次发行参与报价并最终获配的投资者均已按照相

关法规和《认购邀请书》、《认购邀请书》（追加认购）中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要求提交了相关材料，其核查材料符合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核查要求，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对本次发行的获配对象的投资者适当性核查结论为：  

序号 获配对象名称 投资者分类 
产品风险等级与风险

承受能力是否匹配 

1 上海驰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专业投资者 I 是 

2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专业投资者 I 是 

3 北京京能能源科技并购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专业投资者 I 是 

4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专业投资者 I 是 

5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专业投资者 I 是 

6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专业投资者 I 是 

7 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专业投资者 I 是 

8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专业投资者 I 是 

9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专业投资者 I 是 

10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专业投资者 I 是 

11 新余市星睿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普通投资者 C3 是 

12 王若萍 普通投资者 C3 是 

经核查，上述 12家投资者均符合《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

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投资

者适当性管理相关制度要求。 

2、发行对象合规性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新余市星睿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王若萍以

自有资金参与本次认购，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

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

行）》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无需进行私募基金管理人的登记和私募基金的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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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华夏磐利一年定期开放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为公募基金，不属于《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

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法规规定的私募基金，无需进行私募

基金产品备案。 

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驰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驰泰卓越二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北京京能能源科技并购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已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

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相关规定完成登记和/或备

案程序。 

本次发行过程以及本次发行确定的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及募集资

金总额等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发行人股东大会的规定。 

五、本次发行的相关机构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 

名称：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克田 

经办人员：林伟健、刘刚 

办公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大鹏新区大鹏镇同富工业区雄韬科技园办公

楼 

联系电话：0755-66851118*8245 

联系传真：0755-66850678*8245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名称：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余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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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代表人：吴丽、郑旭 

项目协办人：张增强 

经办人员：张增强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佟麟阁路 36 号 

联系电话：010-59833082 

联系传真：010-59833080 

（三）发行人律师 

机构名称：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事务所负责人：张炯 

经办律师：魏天慧、易明辉、杨阳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6001 号太平金融大厦 11-12 楼 

联系电话：0755-88265288 

联系传真：0755-88265537 

（四）审计及验资机构 

机构名称：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事务所负责人：胡柏和 

经办注册会计师：肖逸、李志光 

办公地址：北京西直门外大街 110 号中糖大厦 11 层 

联系电话：（86-10）68360123 

联系传真：（86-10）68360123-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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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对比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 

截至 2020年 3 月 31日，发行人的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股） 持股比例 

1 深圳市三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24,108,239 35.45% 

2 张华农 24,346,237 6.95% 

3 深圳市雄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4,168,871 4.05% 

4 京山轻机控股有限公司 13,927,188 3.98% 

5 新余市星睿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3,088,616 0.88% 

6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092,000 0.31% 

7 郑虹 973,100 0.28% 

8 盈科创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920,225 0.26% 

9 徐可蓉 885,641 0.25% 

10 熊云 720,000 0.21% 

合计 184,230,117 52.62%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 

以公司 2020年 3月 31日股东名册为测算基础，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登

记到账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 

（股） 
持股比例 

1 深圳市三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24,108,239 32.16% 

2 张华农 24,346,237 6.31% 

3 深圳市雄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4,168,871 3.67% 

4 京山轻机控股有限公司 13,927,188 3.61% 

5 
北京京能能源科技并购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10,416,666 2.70% 

6 新余市星睿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6,597,387 1.71% 

7 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289,473 0.85% 

8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125,000 0.81% 

9 王若萍 3,015,350 0.78% 

10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741,228 0.71% 

合计 205,735,639 5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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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本将增加35,745,606股，深圳市三瑞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张华农仍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因此本次发行没有

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发行对公司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增加 35,745,606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同时，本次发

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张华农仍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本次发行前后

公司的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发行前（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 本次发行后（截至股份登记日）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20,569,534 5.88 56,315,140 14.59 

无限售条件股份 329,543,673 94.12 329,543,673 85.41 

合计 350,113,207 100.00 385,858,813 100.00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股份总数将发生变化，公司将根据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结果，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进行修订。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业务及资产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的实施是公司未来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本次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及公司战略发展方向，具有良好的市场发展

前景和经济效益。本次非公开募集资将主要用于公司的主营业务，通过募投项目

的实施，有助于公司提升研发能力与技术水平，抢占行业技术前沿，并大幅提升

生产能力，从而巩固并扩大在行业中的市场地位，进一步增强公司的综合竞争力。 

（三）本次发行对资产负债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不存在通过本次发行大量增加负债（包括或有

负债）的情况。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资产总额和净资产总额都有所提升，

资产负债率有所下降，不存在负债比例过低、财务成本不合理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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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发行后上市公司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及现金流量的变动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总资产及净资产规模相应增加，资产负债率

进一步降低，抵御财务风险的能力得到增强，本次发行有利于提高公司资产运营

效率，优化资本结构，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保障。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将主要用于项目建设。由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经营效益需在项目实施后的一段时期内才能完全释放，短期内公司净资产收益

率、每股收益等财务指标将暂时受到影响。但项目建成实施后，公司未来的盈利

能力、经营业绩将得到提升。 

本次发行完成后，募集资金的到位将使得公司筹资活动现金流入获得大幅提

升，公司的资金实力将有效提升；随着募投项目建设的陆续投入，未来公司的投

资活动现金流出将有所增加；随着募投项目的建成投产，未来公司的经营活动现

金流量将逐渐增加。 

（五）本次发行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公司不存在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违规占用的情形，

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违规提供担保的情形。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对公司治理不存在实质影响，公司亦不存在资金、

资产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占用的情形，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

的情形。公司将继续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加强

和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 

（六）本次发行对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不会对公司的高管人员结构造成直接影响，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会因本次非公开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 

（七）本次发行对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

关联交易等方面不会发生变化。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之间不

存在同业竞争关系，也不会因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而产生同业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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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财务会计信息讨论与分析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0-3-31 2019-12-31 2018-12-31 2017-12-31 

资产合计 4,313,650,533.51  4,421,283,914.00  4,196,758,077.86 3,522,737,881.66 

负债合计 1,771,984,277.44  1,917,406,587.46  1,737,029,300.57 1,335,262,407.06 

股东权益合计 2,541,666,256.07  2,503,877,326.54  2,459,728,777.29 2,187,475,474.60 

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权益 
2,386,078,156.28  2,346,518,169.36  2,384,943,544.29 2,174,965,516.21 

注：2017-2019年数据经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2020年一季度数据未经审计，下

同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1-3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金额 同比增长率 金额 同比增长率 金额 同比增长率 金额 

营业收入 429,669,777.24 -27.02% 2,931,820,343.81 -0.82% 2,956,164,759.77 11.28% 2,656,425,362.34 

营业利润 26,263,592.01 10.39% 149,478,744.25 113.11% 70,140,986.64 49.06% 47,054,719.28 

利润总额 30,880,694.60 17.73% 180,371,276.05 77.44% 101,654,844.14 120.55% 46,091,917.62 

净利润 26,009,626.02 5.90% 165,224,417.45 88.42% 87,687,606.87 162.51% 33,403,866.94 

归属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7,736,360.11 16.33% 171,268,584.15 81.77% 94,224,400.58 159.41% 36,322,754.46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1-3月 2019 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10,721.07 249,125,130.76  258,629,510.55 -180,548,287.8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34,685.84 -246,776,175.37  -142,458,870.69 -132,979,551.3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5,077,471.82 -86,712,366.87  104,247,039.41 274,564,119.87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83,904,902.33 -67,624,289.66  239,198,216.46 -85,846,056.87 

（四）主要财务指标 

发行人最近三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表： 

指标 
2020年 3月 31日/2020

年 1-3月 

2019 年 12月 31

日/2019年度 

2018年 12月 31

日/2018年度 

2017年 12月 31

日/2017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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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比率（倍） 1.69 1.54 1.70 2.03 

速动比率（倍） 1.41 1.26 1.42 1.63 

资产负债率（%） 41.08 43.37 41.39 37.90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50.49 50.55 40.64 28.39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1.91 3.29 3.51 3.40 

存货周转率（次） 2.74 4.89 5.30 4.99 

利息保障倍数 4.01 4.38 2.79 2.68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元） 
0.01 0.71 0.74 -0.52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0.24 -0.19 0.68 -0.25 

每股净资产（元/股） 7.26 7.15 6.81 6.21 

注：上述财务指标的计算公式如下： 

① 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② 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 

③ 资产负债率= 总负债/总资产； 

④ 应收账款周转率=营业收入/应收账款账面价值平均，2020年 1-3月的应收账款周转

率采用年化数据； 

⑤ 存货周转率=营业成本/存货平均余额，2020 年 1-3月的存货周转率采用年化数据； 

⑥ 利息保障倍数=（利润总额+利息支出）/利息支出； 

⑦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期末股份总数； 

⑧ 每股净现金流量=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期末股份总数； 

⑨ 每股净资产=期末净资产账面价值/期末总股本。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资产结构分析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9年 12月 31 日 2018年 12月 31日 2017年 12月 31日 2016 年 12月 31日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流动资产 285,368.63 64.54 285,973.41  68.14 59,272.24 73.60 240,655.99 75.17 

非流动资产 156,759.76  35.46 133,702.40  31.86 93,001.55 26.40 79,507.00 24.83 

资产总计 442,128.39  100.00 419,675.81  100.00 352,273.79 100.00 320,162.99 100.00 

报告期内，公司总资产规模稳定增长，2016 年末、2017 年末、2018 年末和

2019 年末，公司资产总额分别为 320,162.99 万元、352,273.79 万元、419,675.81

万元和 442,128.3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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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司资产结构来看，报告期各期末，资产结构较为稳定，流动资产占总资

产比例均在 70%左右，资产的流动性和变现能力较强。 

2、负债结构分析 

报告期内，发行人合并报表口径的负债结构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9 年 12月 31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流动负债合计 185,868.03 96.94 168,080.14 96.76 127,746.54 95.67 89,772.67 92.87 

非流动负债合计 5,872.63 3.06 5,622.79 3.24 5,779.70 4.33 6,895.36 7.13 

负债合计 191,740.66 100 173,702.93 100 133,526.24 100 96,668.03 100 

 

报告期内，发行人负债主要为流动负债，占负债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92.87%、

95.67%、96.76%、96.94%。其中，短期借款、应付票据、应付账款为负债的主

要组成部分，报告期各期末，上述三项合计占发行人负债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82.25%、88.99%、89.28%、87.92%。 

3、盈利能力分析 

报告期内，发行人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及毛利率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9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主营业务收入 291,967.17 99.59 284,218.72  96.14 251,980.95  94.86 233,331.34  93.30 

其他业务收入 1,214.87 0.41 11,397.76  3.86 13,661.58  5.14 16,754.25  6.70 

营业收入合计 293,182.03 100.00 295,616.48  100.00 265,642.54  100.00 250,085.59  100.00 

主营业务成本 238,543.38  99.72 248,457.42  94.86 218,480.66  94.25 198,792.93  92.65 

其他业务成本  664.73  0.38  9,429.00  5.14 13,336.70  5.75 15,777.85  7.35 

营业成本合计 239,208.11 100.00 257,886.43  100.00 231,817.36  100.00 214,570.78  100.00 

主营业务毛利润 53,423.79  -  35,761.30  - 33,500.30   -  34,538.41   -  

其他业务毛利润 550.14  -  1,968.75  - 324.88   -  976.40   -  

毛利润合计 53,973.93  - 37,730.05  - 33,825.18   -  35,514.82   -  

主营业务毛利率 18.30% - 12.58% - 13.29%  -  14.80%  -  

其他业务毛利率 45.28% - 17.27% - 2.38%  -  5.83%  -  

综合毛利率 18.41% - 12.76% - 12.73%  -  14.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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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发行人主要从事化学电源、新能源储能、动力电池、燃料电池的

研发、生产和销售业务，主要产品涵盖阀控式密封铅酸蓄电池、锂离子电池等，

主营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比例在 90%以上，主营业务突出。 

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度及 2019 年度，发行人分别实现主营业务

收入 233,331.34 万元、251,980.95 万元、284,218.72 万元及 291,967.17 万元，增

幅分别为 7.99%、12.79%、2.73%。各年度毛利率总体较为稳定，其中 2019 年度

因锂电池及燃料电池业务收入占比加大，使得主营业务毛利率提升。 

4、现金流量分析 

报告期内，发行人现金流量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2016年度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34,977.41   321,219.91  307,629.55 289,912.55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10,064.90   295,356.96  325,684.38 282,154.7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912.51   25,862.95  -18,054.83 7,757.84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5,684.70   26,465.74  6,393.79 2,475.64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40,362.32   40,711.62  19,691.74 40,522.0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677.62   -14,245.89  -13,297.96 -38,046.42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31,449.21   158,131.09  124,115.23 160,400.05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40,120.44  147,706.39  96,658.82 102,788.4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671.24   10,424.70  27,456.41 57,611.62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1,673.91   1,878.05  -4,688.23 3,469.88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6,762.43   23,919.82  -8,584.61 30,792.92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76,760.37   83,522.80  59,602.98 68,187.59 

报告期内经营性现金流净额波动较大，公司 2017 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相比 2016 年减少主要系期末大客户未直接付款而是通过票据回款；公司

加大锂电池、IDC 等领域投入，期末预付款、存货增加导致“购买商品、接受劳

务支付的现金”增加；以及深圳基地铅酸电池部分业务转移至湖北、越南生产基

地，转移过程中部分产能浪费，毛利率下降，付现的期间费用增加所致。 

公司 2018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 2017年波动较大主要系新会

计准则将政府补助的现金流量均计入经营性现金流量；出口退税、政府补助以及

锂电池业务带来大量现金流入所致。2019 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

2018 年度基本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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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

的结论意见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天风证券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

规性进行了核查，结论意见为： 

1、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经过了必要的授权，并获得了中国证监

会的核准；本次发行启动前已向中国证监会报送了关于本次发行会后事项的承诺

函； 

2、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询价、定价和股票分配过程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人本

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发行过程合法、有效，符合发行前向中国证监会已报

备的发行方案要求； 

3、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发行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发

行人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发行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发行方案中关于发行

对象的规定；本次参与询价并获配的发行对象中不存在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通过直接或间接形式参与本次发行

认购的情形； 

4、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发行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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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经办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业务的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在其关于公司本次非

公开发行 A 股股票过程的法律意见书中认为： 

1、发行人本次发行已取得必要的批准与核准，本次发行启动前，已经向中

国证监会报送了关于本次发行会后事项的承诺函。 

2、发行人本次发行所涉及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认缴通知书》

《股份认购协议》等法律文件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

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3、发行人本次发行确定的认购对象及发行过程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

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符合发行前向中国证监会报备的发行方案的

要求，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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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新增股份的数量及上市流通安排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2020年 8 月 31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并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出具了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本次新增股份将于 2020年 9月 9日上市。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本次发行中，发行对象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 6

个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规定，公司股票价格在上市首日不除权，

股票上市首日设涨跌幅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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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中介机构声明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声明 

本保荐机构已对《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保荐代表人：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吴 丽 郑 旭 

项目协办人：   

 _______________  

 张增强  

法定代表人：   

 _______________  

 余 磊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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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人律师声明 

本所及签字律师已阅读《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确认《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与本

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律师对发行人在《发行情况报告暨

上市公告书》中引用的法律意见书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

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事务所负责人：   

 _______________  

 张炯  

经办律师：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魏天慧 易明辉 

   

 _______________  

 杨阳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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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审计及验资机构声明 

本所及签字会计师已阅读《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确认《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与本

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及验资报告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会计师对发行人在《发行

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中引用的审计报告及验资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

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签字会计师：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肖逸  李志光 

事务所负责人：   

 _______________  

 胡柏和  

 

 

 

 

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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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备查文件 

以下备查文件，投资者可以在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查阅： 

1、保荐机构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及保荐工作报告； 

2、发行人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3、保荐机构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4、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5、本次发行相关的验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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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

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之盖章页） 

 

 

 

 

 

 

 

 

 

 

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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